关于办理印制报关员IC卡手续有关事宜的通知
一、办理印制报关员IC卡手续前，需先到上海海关企业管理处（以下简称“企管处”）办理重新注册登记有关手续，领取《制卡凭证》。

二、申请人持经企管处确认的《制卡凭证》和报关员证，到中国电子口岸上海制卡中心“报关员IC卡专窗”（陆家嘴西路153号浦东海关报关厅二楼南侧）申请办理印制报关员IC卡的有关手续。
三、除携带上述证件外，申请人在制卡中心办理手续时，应填写《中国电子口岸企业入网情况登记表》（1号表），根据企业和报关员之前在电子口岸入网的不同情况，携带如下凭证前来办理手续：

1、企业及其报关员均已入中国电子口岸网的，携带法人IC卡和报关员的原操作员IC卡来制卡中心，办理换卡有关手续，印制好的报关员IC卡与原操作员IC卡具同样权限，登陆中国电子口岸进行相应业务操作（取报关员IC卡时需携带相应证件经有关部门审核后开通相应权限，具体见制卡有关规定）；

2、企业已经入网，报关员未入网的，需携带法人IC卡，到制卡中心填妥《中国电子口岸企业IC卡登记表》（2号表）后办理有关手续，印制的报关员IC卡可登陆中国电子口岸，但不能进入任何系统进行业务操作（需在报关员IC卡上开通有关权限，按照制卡有关规定另行办理）；
3、企业及其报关员未入网的，不需其他凭证即可办理印卡手续，印好的报关员IC卡不能登陆中国电子口岸。（企业需办理中国电子口岸入网手续的，按照制卡中心有关规定另行办理；此次印好的报关员IC卡届时需开通有关权限的，办理入网手续时需携带该IC卡前来）。

四、制卡中心接到申请人递交的完整材料，受理印制报关员IC卡申请后，申请人需待7个工作日后到专窗领取印制好的报关员IC卡；其中，原来已入网报关员的IC卡，需逢周二、周四携带相关部门审核开通有关权限所需的相应证件前来领取，以便当场办理有关审核事宜。
五、广大报关员可在上海电子口岸网（www.eport.sh.cn）上事先下载有关表格；并可向上海电子口岸呼叫中心（021 - 58775600）咨询有关事宜。
特此通知。
中国电子口岸上海制卡中心
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五日
